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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东政办发〔2020〕44 号

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东阳市全省婚俗改革试点工作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、乡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府各部门：

《东阳市全省婚俗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市十五届

政府第八十三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

织实施。

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12 月 3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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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阳市全省婚俗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，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，形成

良好社会风尚，促进婚姻幸福、家庭和谐、社会稳定，根据《民

政部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民发〔2020〕

62 号）、《浙江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全省婚俗改革试点工作方案

的通知》（浙民事〔2020〕46 号）以及《浙江省民政厅关于公

布全省婚俗改革实验县（市、区）名单的通知》（浙民事〔2020〕

76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

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积极

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大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

俗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，倡导全社会形成正确的

婚姻家庭价值取向，不断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和群众精神面

貌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1.坚持党的领导。坚持把党的领导作为婚俗改革试点工作

的根本政治保证，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，推动形成有

利于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，确保婚俗改革

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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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坚持以人民为中心。坚持把基层群众作为推进婚俗改革

的主体力量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群众意愿与各地具体做

法有机结合起来，转化为群众的精神追求和行为习惯，不断增

强人民群众对婚俗改革的认同感和获得感。

3.坚持改革创新。立足东阳，结合东阳本地传统婚姻文化，

学习借鉴其他优秀婚俗改革做法，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

性互动、有机结合，用创新思维推进婚俗改革取得新进展。

（三）目标任务

2020 年 8 月，我市被确定为全省婚俗改革实验县（市、

区）之一。我市将深入推进婚俗改革试点，集中开展移风易俗、

树立文明新风活动，通过经常性开展文明实践活动，制定文明

婚丧村规民约，引导婚姻当事人提倡婚事简办新办；开展婚姻

家庭辅导，加强婚前教育，挖掘东阳传统婚俗文化，树立正确

的婚姻家庭观念；着力完善服务长效机制，优质推进智慧化多

元服务，提升婚姻登记服务水平。到 2022 年，婚事办理中的

陈规陋习得到有效遏制，集体婚礼、文化婚礼、民俗婚礼等简

约文明婚礼形式比例显著提高，喜事新办的社会风尚更加浓

厚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深入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

1.全面开展婚前辅导。加强与相关部门、社会组织的联系

配合，通过“婚姻辅导”特色服务，引导新人参加“新婚课堂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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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婚姻辅导从婚后干预延伸至婚前教育，为新人免费发放《新

婚新育知识读本》等资料，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、建设

美满家庭的能力，引导建立和维护平等、和睦、文明的婚姻家

庭关系。

2.深化婚姻家庭关系调适和婚姻辅导。为有需求的当事人

提供情感沟通、心理调适、纠纷调解、危机干预、法律咨询等

服务。提供婚内心理调适服务，帮助夫妻学习增进婚姻幸福、

化解婚姻危机的技巧，改善婚姻家庭关系。2020 年起实行婚

姻家庭辅导和离婚预约双轨机制，设立离婚登记“冷静期”。

3.创新婚姻家庭辅导服务新模式。加强婚姻家庭辅导室和

专业化辅导队伍建设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，由专业社工机构派

出律师、心理咨询师、社会工作师给婚姻当事人开展婚姻家庭

辅导。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，形成工作合力，推动和谐婚姻家

庭建设。拓展“互联网+婚姻服务”模式，利用新闻媒体搭建

多层次、广覆盖、便捷化的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平台，不断扩大

婚姻家庭辅导的覆盖面，扩大服务范围，延伸辅导内容。

（二）积极倡导简约适度的婚俗礼仪

1.积极推动结婚颁证服务创新。进一步完善婚姻登记颁证

大厅建设，营造温馨喜庆的氛围。建立特邀颁证师制度，聘请

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社会知名人士等担任婚姻登记处特邀颁

证师，在常态服务的基础上根据新人的意愿为新人定制特色颁

证仪式，在特殊节日和喜庆日专门邀请颁证嘉宾，为新人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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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体颁证、中式礼服颁证等特色服务，鼓励当事人邀请亲朋好

友共同见证，大力倡导“文明婚俗、俭办婚礼”。

2.倡导和推广优秀传统和文明节俭婚礼。举办新时代文明

实践简约婚礼宣传活动，创建简约婚礼示范基地，倡导和推广

体现优秀中华文化的传统婚礼，印发《东阳市婚事新办喜事简

办倡议书》，每年至少举办两次集体婚礼、纪念婚礼、慈善婚

礼等特色突出、文明节俭的现代婚礼。

3.推动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融合发展。既保护和传承传统

婚俗礼仪精髓，又鼓励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现代礼仪创新，不

断赋予时代内涵、丰富表现形式，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优质载

体。成立东阳市婚姻家庭协会，以婚姻家庭健康、和谐为出发

点，通过举办各种辅导、培训、法律援助等各类公益活动，促

进社会关系融洽。

（三）培育文明向上的婚俗文化

1.加强婚姻法律文化宣传教育。加大宣传婚姻法律文化力

度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婚俗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、道德规

范，强化道德教化作用，弘扬“风雨同舟、相濡以沫、责任担

当、互敬互爱”的婚姻理念。开展《民法典·婚姻家庭编》等

婚姻家庭法律、法规的宣传。通过新闻媒体及时准确发布信息，

积极回应民众关切。

2.加强婚姻登记场地文化建设。按照国家 5A 级婚姻登记

机关标准，进一步加强婚姻登记机关场所和文化建设，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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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婚姻文化展示厅，宣传优秀传统婚姻文化。在中国木雕博

物馆、东阳卢宅非遗街区内开设婚姻生活馆，内设十里红妆展

区和“朱金流彩卧房”等场景，深度还原传统中式婚礼婚房的

布置，展示东阳传统婚俗的服饰、器物及不同时期的婚俗特点

及婚姻习俗的时代变迁，见证民间婚姻风俗的发展脉络。

3.开展婚俗不正之风专项整治。积极配合有关部门，开展

对天价彩礼、铺张浪费、低俗婚闹、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专

项整治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，助力脱贫攻坚，营造良好社会风

气。增加优秀婚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，为广大群众提供高

质量的精神营养。

（四）持续传承良好家风家教

1.广泛开展家庭文明建设活动。结合家训建设和好家风故

事的讲述，开展家训家风教育。开展文明家庭建设活动，做好

道德模范、东阳好人等身边典型评选活动。在中国木雕博物馆

家训馆收集并展示古代家训名辞雕版，展示符合新时代精神的

古代名人家训以及名人家训背后的好家风故事。

2.开展“五进”活动。采取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、群众喜

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好家风好家教好家训进家庭、进社区、进村

庄、进校园、进企业活动。创作大型廉政婺剧《东阳马生》，

以马君则从小苦学到清廉为官的故事为主线，结合东阳勤耕苦

读、诗礼传家的家风家训文化，展现一个勤俭节约、廉洁自律

的东阳马生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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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发挥社区和党员带头作用。重视发挥社区教育作用，深

入宣传道德模范、慈善楷模，推进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。

持续开展好家风建设活动，引导家家户户立家规、传家训、树

家风，从家庭做起，改陋习、树新风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前期准备阶段（2020 年 9 月-11 月）

完成相关政策意见的起草工作，建立组织领导机构，明确

部门职责分工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（2020 年 12 月-2021 年 12 月）

全面铺开婚俗改革试点各项工作，对照实施方案要求，全

面落实各项改革任务。同时，对试点情况进行阶段性总结，形

成试点工作经验。

（三）总结提升阶段（2022 年 1 月-2022 年 6 月）

总结全市婚俗改革试点出现的先进典型和先进经验，形成

特色亮点，巩固改革成果。进一步完善移风易俗工作制度体系，

倡导和培育积极健康、文明向上的婚育新风尚。

四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健全机制。按照统一部署，成立市全省

婚俗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加强沟通协调，

建立条块结合、上下联动、统一指导、协调有力的工作机制，

合力推进婚俗改革试点工作开展。

（二）部门协作，扎实推进。按照职责分工，各职能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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压实责任，指导开展全市婚俗改革相关工作。各镇乡街道结合

实际，部署、指导辖区内行政村、社区开展婚俗改革工作，推

进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，树立典型。持续深化移风易俗、婚俗改

革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，借助和运用新闻媒体的导向作用，

广泛宣传婚俗改革的相关政策、生动实践和先进典型及经验做

法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

附件：1.东阳市全省婚俗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2.东阳市全省婚俗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职责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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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东阳市全省婚俗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
成员名单

组 长：楼国民

副组长：方 勇 郭立成

成 员：郭 瑜（宣传部） 厉国强（公安局）

金旭东（财政局） 徐德胜（司法局）

张康英（民政局） 蒋永良（文广旅体局）

徐杭东（市场监管局） 吴亚萍（市总工会）

何快快（团市委） 陈玲玲（妇联）

吕 剑（融媒体中心）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设在市民政局），张康英同志兼任

办公室主任。

以上人员若有变动，由所在单位接任人员自然接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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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东阳市全省婚俗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
职责分工

1.市全省婚俗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：组织协调全

市婚俗改革试点工作，牵头研究相关政策措施，制定相关工作

制度；加强日常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。

2.市府办：协调各镇乡（街道）、相关部门开展婚俗改革

试点工作。

3.市委宣传部（市文明办）：负责婚俗改革的宣传工作，

大力宣传文明节俭婚事新风，对违规事件及时曝光，对正面典

型及时褒扬、为婚俗改革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；将移风易

俗纳入文明村考核的重要内容，指导各乡镇（街道）、有关部

门开展移风易俗教育宣传工作；牵头开展好家风好家教好家训

进家庭、进社区、进村庄、进校园、进企业活动。

4.市公安局：开展婚俗不正之风专项整治。加强日常巡查

监管和举报受理工作，加大庸俗和封建迷信活动打击力度，及

时查处干扰、阻碍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、威胁人身安全的事

件。做好对加载额外设施存在安全隐患车辆、花车、广告车等

各类违规车辆的检查治理，加强对燃放烟花爆竹、鸣放电子礼

炮等影响环境行为的监管和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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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市财政局：统筹保障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经费。

6.市司法局：牵头开展《民法典》等婚姻家庭法律、法规

的宣传。

7.市民政局：负责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、倡导简约适度

的婚俗礼仪、培育文明向上的婚俗文化等工作。按照国家 5A

级婚姻登记机关标准，进一步加强婚姻登记机关场所和文化建

设，进一步丰富完善婚姻文化展示厅。建立特邀颁证师颁证制

度，开展结婚登记颁证工作。建立完善离婚冷静期制度和婚姻

家庭辅导长效机制；结合婚俗改革，加大《民法典》婚姻家庭

编等婚姻法律文化宣传；搭建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平台，充分

发挥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在婚姻家庭辅导教育中的积极作用。

8.市市场监管局：加强婚宴酒席食品安全的监管，牵头做

好农村家宴移风易俗改革和宣传。

9.市文广旅体局：牵头负责文化演出队、鼓乐队、腰鼓队

等表演团队人员的教育和监管工作，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婚俗改

革的宣传工作。

10.市总工会：在职工、农民工中开展婚俗改革、好家风

宣传教育工作。牵头组织举办集体婚礼、纪念婚礼等。

11.团市委：开展“移风易俗，青年在行动”活动，广泛

组织开展移风易俗志愿服务活动。牵头组织举办集体婚礼、纪

念婚礼等。

12.市妇联：开展文明家庭建设活动。牵头组织举办集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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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礼、纪念婚礼等。

13.市融媒体中心：开设移风易俗专栏，开展活动宣传、

典型宣传、负面曝光；刊播“移风易俗”“婚俗改革”“文明健

康 有你有我”公益广告。

14.各镇乡（街道）：落实属地管理职责，发挥社区和党员

带头作用。将移风易俗列入对各村（社区）的年终考核重要内

容，倡导将婚俗改革相关要求纳入村规民约（居民公约）专项

内容。加强对婚俗改革的集中宣传教育和引导，激发各村红白

理事会、乡贤理事会积极主动参与婚事办理，通过教育、规劝、

奖励等方式引导村民自觉遵守相关规定。积极探索建立长效管

理工作机制，深入持久地发动群众参与婚俗改革工作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办，政协办，人武部，法院，检察院，

各群众团体。

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2月 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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